
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５１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Ａ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８５１２０ ４８５０２０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０５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７

，

４５８

份额级别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

起

Ａ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

起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６

，

８６３

，

５６７

，

０３１．８４ ２

，

２２６

，

７４８

，

９８５．３８ ９

，

０９０

，

３１６

，

０１７．２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８

，

０７０．２３ １７

，

０４０．９６ ７５

，

１１１．１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６

，

８６３

，

５６７

，

０３１．８４ ２

，

２２６

，

７４８

，

９８５．３８ ９

，

０９０

，

３１６

，

０１７．２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８

，

０７０．２３ １７

，

０４０．９６ ７５

，

１１１．１９

合计

６

，

８６３

，

６２５

，

１０２．０７ ２

，

２２６

，

７６６

，

０２６．３４ ９

，

０９０

，

３９１

，

１２８．４１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 ０．４５％ ０．１１％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作为本基金的发起资金

，

通过代销机构认购

，

认购费用

０

元

，

并自

《

工银

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生效之日起

，

所

认购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不低于

３

年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３

，

０００．０４ － ３

，

０００．０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０．０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０３％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注：

１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２

、募集期间认购的基金份额占总份额比例的计算中，针对

Ａ

、

Ｂ

类分级基金，比例的分母采用

Ａ

、

Ｂ

类各自

级别的份额，对合计数，比例的分母采用

Ａ

、

Ｂ

类分级基金份额的合计数。

３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３

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占 基 金 总 份 额

比例

发起份额数

占基金 总份 额

比例

发 起 份 额 承 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公司固有

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３

年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１％ －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

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第一个运作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

（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即第一个运作起始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第一个双周

的对日（即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止。第二个运作期指第一个

运作期到期日的次一工作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对应的第二个双周对日（如该日

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止。 以此类推。

其中，双周对日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对申购份额而言，

下同）在后续日历月中的对应日期，若该日历月实际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未申

请赎回，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工作日起该基金份额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在基金份额对应的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管理人办理该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的结转。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运作期到期日申请赎回的，基金管理人按照《招募说明书》的约定为基金份额持有人

办理赎回事宜。

风险提示：

１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２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关于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销售机构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５１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为认购期基金份额的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Ａ

工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发起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８５１２０ ４８５０２０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是

注：

－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在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办理基金份额赎回。 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申购时，投资者通过销售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

易系统申购，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首次最低申购金

额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已在直销中心有认

／

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４

天开始办理申购。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采用“金额申购”方式，申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计算公式：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元。 申购份额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

产。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

依照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

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赎

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

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份额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该运作期内的未支付收益。

即在每个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获得当期运作期的基金未支付收益。 对于

持有超过一个运作期、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而言，除获得当期运作期的基金未支

付收益外，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获得自申购确认日（认购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上一运作期期末的

基金收益。

赎回金额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调低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依照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５

日常转换业务

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名 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８

层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１１

联系人：柳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司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的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１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将至少每周公告一次

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和

／

或基金份额

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及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并在每个运

作期到期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和

／

或基金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各类基金份额的运作期年化收益率。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

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无效。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在正

常情况下，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Ｔ＋

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

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收到申请。 申购和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３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2-35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8

月

3

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军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本公司与北京四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环科技

"

）将在北京市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军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军海

"

），相关公告已于

2012

年

8

月

4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日前，北京军海已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注册手续，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

、 公司名称：北京军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 注册号：

110302015313997

3

、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

号楼

4

、 法定代表人：白骅

5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6

、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

、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药品项目筹建。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56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发布公告（详见

2012

年

10

月

20

日《证券

时报》及巨潮咨询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达（

2012

）农六法破字第

01

号《民事裁定书》和（

2012

）农六法破字第

01-1

号《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营业部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同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管理人。公司重整期

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公司管理人。

一、关于停复牌事项安排

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6

条、第

13.2.7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停牌一天，并自

2012

年

10

月

23

日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后，公司股票将停牌，至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或终止重整

的裁定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

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2-025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信达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现场竞买方式取得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双水路与银安街西南角地块（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

台土告字

2012

第

028

号

>

），最终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6,200

万元。

竞得地块四至范围：东临银安街，南靠阳光春城，西邻水天一色小区，北依双水路。 地块总面积为

41,

998

平方米，出让面积为

37,759

平方米，容积率为

>1.0

，

≤2.0

。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

≤75,518

平方米，其中批

发零售

≤22,655

平方米，高度

≤60

米。 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商业使用年限为

40

年，住宅使用年限为

70

年。

公司拥有该项目全部权益。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33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尚未履行完毕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关于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关联方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有关事

项的通知》（桂证监字

[2012]29

号）的要求，公司对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发行上市后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

行了清理、汇总，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限售

1

、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限公司、股东南宁丰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自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之前

持有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承诺：自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也不由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事项于公司

2011

年

9

月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二、避免同业竞争

1

、为避免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可能与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

限公司承诺如下：

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会通过投资于其他经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从事或参与和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的竞争性业务；

2

）如果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本公司仍然是丰林集团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同意在合理期限内对该相关业务进行转让且丰林集团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3

）对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本公司仍然是丰林集团的控股股东，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4

）丰林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公司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则被认定为丰林集团的控股股

东，本公司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

5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

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承诺如下：

1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会通过投资于其他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从事

或参与和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的竞争性业务， 本人也不会在该等与丰林集团有竞争

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

）如果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本人仍然是丰林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同意在合理期限内对该相关业务进行转让且丰林集团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3

）对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本人仍然是丰林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4

）丰林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人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则被认定为丰林集团的实际控制

人，本人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

5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上述承诺事项于公司

2011

年

9

月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1

、为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限公司承

诺：

1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2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低于或高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

行交易，亦不利用关联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利益的行为；

4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并规范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关

联交易。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本公司均会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丰林集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

）丰林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公司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则被认定为丰林集团的控股股

东，本公司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

6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

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承诺：

1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2

）不利用自身的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低于或高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交

易，亦不利用关联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丰林集团利益的行为；

4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并规范与丰林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

易。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本人均会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丰林集团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

） 丰林集团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人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则被认定为丰林集团的控股股

东，本人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

6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上述承诺事项于公司

2011

年

9

月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四、有关社保和公积金

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出具书面承诺： 对于上思丰林自成立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期间因未缴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而导致的补缴义务以及因此可能遭受的任何罚款或者损

失，由丰林国际有限公司和刘一川先生承担。

该承诺事项于公司

2011

年

9

月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五、有关房屋建筑

1

、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承诺：因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尚未办理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而被有权部门责令拆除造成的损失， 以及因拆除后重新构建

替代房屋建筑物而发生的成本费用，由本公司（或本人）对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

全额补偿。

2

、公司控股股东丰林国际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刘一川先生承诺：因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承租的

办公楼（即白沙村村委综合楼）不能取得《房屋产权证》和《城市房屋租赁许可证》而被有权部门罚款导致的损

失，以及因此被责令搬迁发生的费用，或者因上述原因导致转租合同违约而承担的损失，由本公司（或本人）

对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进行全额补偿。

上述承诺事项于公司

2011

年

9

月发行上市之日起生效，目前在持续履行中。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２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现场记名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

人数

（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

１２ ６

，

９６３

，

２８７

，

８２９ ６７．４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

３８ ２７

，

５８０

，

３４８ ０．２７％

合计

５０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７．７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１．

关于选举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刘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７１９

，

１７５ １

，

１７２

，

６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２．

关于修改《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一百六十

六条及一百六十七条的内容进行修改。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７１９

，

１７５ １

，

１７２

，

６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３．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会议经逐项表决，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来源和数量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２

）激励对象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３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的确定与分配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４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标的股票禁售期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５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权的条件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７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

８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本议案各项内容的同意票数均超过三分之二，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方平先生代表监事会就《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说明。

４．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办法》的议案

会议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办法》。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５．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会议同意《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１

，

６０９

，

５７５ ２８２

，

２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６．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会议同意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具体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一）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

所需的全部事宜；

（二）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股票期权生效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

所需的全部事宜；

（三）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计划的规定，在本计划中规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派息、配股等情形发生时，对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四）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计划的规定，在激励对象发生本计划规定的离职、退休、死亡等特殊情形时，处

理激励对象获授的已生效或未生效、已行权或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五）授权董事会根据本计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行权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六）授权董事会对本计划进行其他必要的管理；

（七）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治理文件明确

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

，

９９０

，

８６８

，

１７７ ６

，

９８８

，

９７６

，

３４５ ７１９

，

１７５ １

，

１７２

，

６５７ ９９．９７２９％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此项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第五次、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告的《中国北车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告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北车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告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进行见证，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名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12-28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为

: 201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2

年

10

月

25

日

-2012

年

10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5:00

中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19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

1

）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1

人，代表公司股份

121,614,857

股，占公司

总股本

447,375,651

股的

27.18%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20,538,6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股份

1,076,22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

。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全部

2

项议案。

1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12

年度审计工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同意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保持不变，仍为

33

万元人民币；审计团队保持不变。

（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21,372,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

；反对票

111,0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票

131,4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关于转让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陕西省卷烟材料厂。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转让事宜。

独立董事事前了解并认可该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全部交易合理、合法；

未发现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未发现存在任何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宝鸡卷烟厂、延安卷烟厂所持股份

17,039,760

股回避表决，其所持股

份不计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104,284,6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5％

；反对票

242,52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

；弃权票

4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2

、律师姓名：张宏远先生、杨琦女士

3

、结论性意见：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张宏远、杨琦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76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公告编号：

201221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并

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公司总部

1

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

到董事

8

人（屠鹏飞独董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林宪独董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祝卫独董因公出差

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尚阳独董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李福康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何勤董事

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经到会董

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与武汉市第八医院共同投资设立

"

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

（暂定名）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同意：

11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976

证券简称：武汉健民 编号：

201222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暂定名）

投资金额及比例：

投资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公司投资

325

万元，第二期公司投资

13000

万元，公司持有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65%

股权。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风险提示：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为新设医院，目前为筹备阶段，需取得所属卫生部门批准后设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武汉市第八医院（以下简称第八医院）共同投资设立以消化道病诊疗为

特色的综合性医院

--

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公司以现金出资，持有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65%

股份；第八医院

以现金及无形资产出资，持有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35%

股份。

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的全部投资分两期进行，其中第一期投资额为

500

万元，双方按照股权比例现金出

资

,

公司出资

325

万元；第二期投资额为

2

亿元，公司以现金出资

1.3

亿元。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10

月

25

日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公司总部

1

号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8

人（屠鹏飞独董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林宪独董代为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祝卫独董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尚阳独董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李福康董事因工作原因未

能亲自出席，委托何勤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武汉市第八医院共同

投资设立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暂定名）的议案》。

3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

、合作方

--

武汉市第八医院简介。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307

号

开办资金：人民币

2941.5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家瑞

举办单位：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局

医疗机构级别：政府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武汉市第八医院，又名武汉市肛肠医院，是湖北省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江岸区中心医院，也是武汉市唯

一拥有国际院士级教授和唯一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的区属医院。医院始建于

1951

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外、妇、儿、肛肠病等五大临床专科和口腔治疗

中心，眼科医疗中心、泌尿碎石中心及五官、中医、理疗等二十几个门诊科室，专科设置齐全，拥有一批先进的

诊疗设备。

武汉市第八医院肛肠科是武汉市卫生局首批批准的市级中西医结合重点专科， 在武汉市综合医院中率

先被评为的肛肠重点专科，在中南地区率先迈入国际肛肠学术届。肛肠科配备了国内先进的肛肠诊疗仪器设

备，率先聘用两名国际院士级教授，引进国际先进肛肠诊疗技术，促进肛肠诊治水平的整体提升，现肛肠科规

模已属中南第一，实力位居全国前三位。

2

、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简介

（

1

）医院名称：注册名称

"

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

（暂定名）；

（

2

）医院选址：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地区；

（

3

）医院性质：营利性；

（

4

）医院定位：充分借助第八医院肛肠专科特色技术，致力于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以高品质医疗服务为基

础，以消化道病诊疗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

（

5

）出资方式及比例：公司以现金出资，持有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65%

股权；第八医院以现金及无形资产

出资，持有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

35%

股权；

（

6

）投资规划：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的项目投资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采取租赁经营场地的方式，投资额为

500

万元，双方按照股权比例以现金出资

,

公司出资

325

万

元，第八医院出资

175

万元。 第一期，医院将建设为肛肠专科为主的综合医院，规划设计床位

100

张；

第二期：采取自建经营场地的方式，投资额为

2

亿元，按双方的持股比例，公司以现金出资

1.3

亿元，第八

医院以现金及无形资产出资。 第二期，医院将建设为以消化病为主的综合医院，规划设计床位

300

张。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投资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利润

带来重大影响。

2

、本项目符合公司发展健康产业、择机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战略规划要求，本次投资将有利于公司充分

运用丰富的行业资源、良好的企业品牌和经营机制，发展医疗健康产业。

四、投资的风险及防范。

1

、武汉健民消化病医院为新设医院，目前为筹备阶段，需取得所属卫生部门批准后设立。

2

、经营风险。 公司战略进入医疗产业，对于新的领域，存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风险防范：一是通过第八医院优秀医疗技术人员到合资医院服务，支持合资医院发展；二是通过建立良

好的激励机制，引进、吸收医疗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建立现代医院管理机制，增强医院经营管理能力。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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